
倚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年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關鍵優秀人才、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

共同創造更高之公司及股東利益，並將其獎酬連結股東利益與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理成果，依據公司法第二百六十七條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發佈之「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

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

第二條 發行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二年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

次發行，實際發行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數

(一)以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與本公司國內、外

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所稱「控制或從屬公司」，係

依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二、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三、第三百六十九

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六十九條之十一之標準認定之。

(二)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數量，將參酌年資、

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理上需參考之條件等

因素等，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經理人、具員工身分之

董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非經理人、

非具董事身分之員工，應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三)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行員

工認股權憑證累計得認購股數，加計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合

計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

則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

購股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利

新股之合計數，得不受前開比例之限制。如主管機關更新相關規定，

悉依更新後之法令及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發行總額

發行總額為新台幣10,000,000元，每股面額10元，共計1,000,000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條件及股份權利內容受限情形



(一) 發行價格：每股以新台幣0元發行，即無現金對價之無償配發員工。 

(二) 既得條件：

1. 依不同授予對象之資格，分別適用之既得條件如下：

(1) 在職員工自董事會同意配發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日，於本

公司或本公司國內、外之控制或從屬公司服務未滿10年者

(中間有離職或留職停薪者，重新計算)，自實際發行日(即

增資基準日，以下簡稱發行日)後任職屆滿下述時程，依

年度個人績效指標，分別於各年度既得日達成既得條件之

股份比例如下：

既得日
年度個人績效指標及分批既得數量

90-100分 80-89分 60-79分 0-59分

發行日後

屆滿一年
60% 48% 36% 0% 

發行日後

屆滿二年
20% 16% 12% 0% 

發行日後

屆滿三年
20% 16% 12% 0% 

(2) 在職員工自董事會同意配發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日，於本

公司或本公司國內、外之控制或從屬公司服務達10年以上

者(中間有離職或留職停薪者，重新計算)，自發行日後任

職屆滿下述時程，依年度個人績效指標，於既得日達成既

得條件之股份比例如下：

既得日
年度個人績效指標及分批既得數量

90-100分 80-89分 60-79分 0-59分

發行日後

屆滿一年
100% 80% 60% 0% 

2. 本條所述既得之股份以四捨五入計算並以股為單位。

(三) 發行股份之種類：普通股

(四)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應依下列方式處理：

1. 一般離職(自願/資遣/開除)：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生效日起即視為未

符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2. 留職停薪：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自復職日起回復其權

益，惟既得期間條件應按留職停薪期間，往後遞延。留職停薪

期滿未復職之員工，於留職停薪期滿之日即視為喪失達成既得

條件之資格，就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由本公司依法無償收

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3. 一般死亡：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死亡當日即視為未

符合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4. 退休(含屆齡退休、強制退休及自請退休)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辦理退休生效當日

即視為未符合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

註銷。惟若因該員工對公司貢獻卓著等特殊情形，經董事會核

准者不在此限，其未符合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處

理，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5. 職業災害：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達成既

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仍依本條第二項既得條件之

時程比例達成既得條件。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利新股，由繼承人於被繼承員工死亡當日起，仍依本條第

二項既得條件之時程比例達成既得條件。繼承人於完成法

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領受其應繼

承之股份。惟繼承人自本公司通知領取之日起一年內須配

合辦理股份領取的相關作業程序。逾時未能配合辦理者，

視為繼承人拒絕受領，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

註銷。

6. 調職：

(1) 員工請調至關係企業、其他公司或子公司時，其尚未達成

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應比照本項第一款「一般離

職」之方式處理。

(2) 員工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指派轉任本公司關係企

業、其他公司或子公司之員工，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

員工權利新股不受轉任之影響。惟仍需受本條第二項既得

條件之限制，且仍需繼續在所指派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

其他公司或子公司服務，其個人績效評核由本公司之董事

長參考轉任公司提供之績效評核核定是否達成既得條件。 

7. 員工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

股者，公司將依法向員工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8. 員工違反本公司工作規則或員工手冊之規定被核定為大過(含)

以上之懲處，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9. 員工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代理授權，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

員工權利新股，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10. 績效表現未能符合本條第二項要求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即視



為未符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屬該既得期間之股

份並辦理註銷。

(五) 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利如下：

1. 既得期間員工不得將該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出售、質押、轉讓、

贈與他人、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除前述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未

達既得條件前之其他權利，包括但不限於：股息、紅利及資本

公積之受配權、現金增資之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

股股份相同。

3.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後，應立即將之交付本公司指定之機構

信託保管，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不得以任何理由或方

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利新股。

4. 既得期間如本公司辦理現金減資等非因法定減資之減少資

本，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應依減資比例註銷。如係現金減資，因

此退還之現金須交付信託，於達成既得條件後才得交付員工，

惟若未達既得條件，本公司將收回該等現金。

5.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

表決權及其他有關股東權益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行

使之。

(六) 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理員工與股票

信託/保管機構進行(包括但不限於)信託/保管契約之商議、簽署、

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

指示。

(七) 併購之處理

尚未既得之股票視同全數達成既得條件。

第六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令或主管機關要

求外，不得洩漏獲配股份之數量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若有違反之情事

且經本公司認為情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

股，該員工立即喪失受領股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

理註銷。

第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

同意，嗣後如因法令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或客觀環境改變而



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

後始得發行。

(二)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